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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公平公正地审理有关案件
纠纷， 积极营造国际化、 法治化、 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 2018 年 8 月

9 日， 上海海事法院海事审判白皮书

新闻发布会大厅内 ， 40 多名全国 、

市级的媒体记者济济一堂， 聚精会神
地倾听上海海事法院院长汪彤通报该

院涉 “一带一路” 海事审判情况， 介
绍海事司法服务保障 “一带一路” 的

国际化、 专业化和便利化工作机制及

十大典型案例 ， 在业内产生良好反
响。

2017 年 4 月， 上海海事法院被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确立为 “最高人民

法院国际海事司法上海基地”。 而后，

上海海事法院相继发布 《上海海事法
院关于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

司法上海基地” 建设的实施意见 》，

制定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

上海基地” 建设方案》， 明确上海基

地建设目标和任务， 将加快推进国际

海事司法中心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 围绕如何打造国际海事诉讼 “优

选地”， 提升海事司法国际影响力的
目标， 上海海事法院不断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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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8 年上海海事法院备

受关注的一起涉外案件。

英国籍“蓝宝石公主” 号邮轮

泳池未配备救生员， 8 岁女童羊某

在游泳时不幸溺水成“植物人”。

羊某母亲代羊某将英国嘉年华邮轮

有限公司 （简称嘉年华邮轮） 诉至

法院， 要求被告承担原告人身和精

神损害赔偿的 80%责任， 费用总计

为 370 多万元。 法院受理后追加旅

行社为第三人。

庭审中，围绕“本案纠纷适用的

准据法应为中国法还是英国法”“被

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各方的责任

分担”“如果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

告应获赔偿的范围和金额” 三大争

议焦点， 三方当事人展开激辩。

“证据交换了 11 次， 2 次赴市

医学会医疗鉴定中心咨询， 2 次会

同旅游局、 消保局、 交通委等部门

听取意见， 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和审

委会讨论案件， 发动院里青年翻译

员团队搜集域外判例………最后形

成了字字斟酌的判决书。” 该案承

办法官谢振衔介绍。

经过精心审理， 上海海事法院

认为该案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确定准据法为中国法， 同时打破了

《1974 年雅典公约》 中的赔偿责任

限额， 判令被告嘉年华邮轮应赔偿

原告羊某各项人身损害费用 290 万

余元 （扣除其在事故后已给付的 9

万元和先予执行款 15 万元后）。

案件宣判后， 双方均未上诉。

“本案对于邮轮行业的安全运

营操作产生较大影响， 我司在面向

中国消费者的邮轮上已配备泳池救

生员， 很多其他邮轮公司也纷纷向

我司咨询相关操作， 提高在船游客

的安全系数。 ”在法院判后的释明回

访中，嘉年华邮轮有关人员坦言。

针对该案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上海海事法院向交通运输部发送司

法建议。 交通运输部对此案及相关

司法建议高度关注， 在复函中表

示， 法院的司法建议对于立法研究

及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相对于地方法院， 海事法院

受理的案件数量不大，但专业性强、

涉外因素多、复杂程度高，这就要求

我们必须在做精做优做强上下功

夫，必须抓好从立案到裁判、从庭审

到文书制作的每个环节， 提高案件

审判、案例撰写、规则提炼能力，致

力于形成为海事法律和航运界普遍

认可的裁判规则和标准， 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并能引领国际规则

发展的海事案例。 ”汪彤说。

打造国际海事诉讼“优选地”
上海海事法院做精做优做强海事审判工作,提升国际影响力

2018 年 9 月， 在“航运金融

发展与海事司法保障” 研讨会上，

上海海事法院推出中英文版“融资

租赁合同约定送达地址条款”， 即

融资租赁的各合同方在签订融资租

赁合同时， 以合同附件或者合同条

款的形式约定今后在履行合同中，

或一旦发生纠纷在诉讼过程中的有

效送达地址。

该举措一经推出即广受好评。

“这对规范融资租赁行业经营

模式、 帮助融资租赁企业控制风险

具有积极作用， 也是响应和贯彻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政策、 助力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良好举措。”

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秘书长孙荣华

在会上说。

据悉， 涉船舶融资租赁合同通

常涉及多方当事人， 特别是作为债

务履行保证人的法人及自然人主体

为数较多， 法院向以上诉讼参与人

送达案件应诉材料时有的会因送达

地址问题被退回， 需要当事人提供

新的地址再行送达； 有时是他人签

收， 对当事人能否实际收悉存在疑

问。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案件最终

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 但从公告

到正式开庭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

案件审理进度严重延迟。

如今当事人一旦在合同中适用

该条款， 即具有确认送达地址的法

律效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

规范融资租赁市场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 为提高海事审判专业

化、 便利化水平， 上海海事法院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推出一系列

审判机制创新举措， 首创“诉讼代

理概括性授权委托司法认可机制”、

首次适用“海事诉讼保全责任险推

荐文本”、 首推“远程视频跨国认

证” ……一系列机制创新也见证了

上海海事法院以改革创新为突破，

提高涉外海事诉讼便利化程度， 打

造海事诉讼“优选地” 的决心。

“未来法院的管理设计， 一定

是围绕为诉讼参与人提供优质服务

展开的。” 汪彤认为。

下一步， 上海海事法院将依托

在航运主体国际化、 纠纷数量规模

化和纠纷类型多样化等方面的优

势， 以与国际接轨、 有较大吸引

力、 便利化的海事诉讼机制， 吸引

更多中外航运市场主体选择上海海

事法院解决诉讼纠纷。

“希望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

推广中国海事审判案例， 扩大中国

海事司法国际影响力。”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美国杜兰大学海商

法研究中心主任、 法学院教授马

丁·戴维斯 （Martin Davies） 到上

海海事法院访问交流时提到。

“我国海事司法的发展， 必须

有赖一支精通法学理论、 谙熟审判

技能、 掌握航运实务、 具备国际视

野、 能够站在国际海事司法理论和

实践前沿的高素质、 专业化法官队

伍。” 汪彤亲自接待了这位外国学

者的来访， 并详细介绍上海海事法

院的青年翻译员团队。

海事青年翻译员团队由青年法

官、 法官助理组成， 现有成员 24

人， 全部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 其中多人具有英语专业八级、

中高级口译证书。

团队成员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定

期搜集、 翻译并发布外国海事案

例、 全球航运市场最新动向、 国际

海事司法前沿信息等， 另一方面，

团队也非常注重发挥海事审判对外

展示的窗口作用， 以上海海事法院

英文门户网站建设为平台， 对外发

布海事审判重点工作、 海事司法指

导案例和国内最新法律法规等， 增

强海事司法裁判、 法律政策和法治

环境的透明度。

同时， 这支翻译团队在涉外案

件审理执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 协助法官和合议庭核对、 分

析外文证据材料的翻译文本， 开展

涉外送达、 接待释明和法律资料检

索等工作， 进一步提高审执工作效

率。

2018 年 10 月， 青年翻译员团

队座谈会上， 汪彤对这支团队的能

力提升和作用发挥提出了新的要

求：“要找准定位，确立目标，抓住机

遇，不断学习，做精做强团队工作，

努力使团队成为提升海事司法国际

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品牌和标杆。”

国际化的纠纷解决能力不仅需

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 也需要掌

握良好的对外沟通交流能力。 近年

来， 上海海事法院注重与院校科研

机构合作， 鼓励支持法官参与域外

交流和研修， 借鉴域外司法经验，

展示我国海事司法工作成效。

2018 年国际司法会议在韩国

首尔召开。 来自中国、 美国、 德国

等的 200 多名学者、 法官和其他司

法工作者参加。 上海海事法院指派

杨婵法官出席会议， 并作了题为

“中国大陆海事纠纷解决的司法实

践” 的英语演讲， 介绍了中国的海

事司法纠纷解决机制， 海商法和海

事审判实践最新的发展、 动向以及

上海海事法院近几年的创新实践。

“此次代表中国法官特别是中

国海事法院出访， 展示了中国法官

形象， 传递了中国声音， 开拓了视

野， 并建立与国际同仁进一步沟通

交流、 相互学习的渠道， 取得了很

好的出访效果。” 杨婵备受鼓舞。

会后， 韩国海商法方面的专家

还表示， 希望向中国法官进一步学

习海事法院设立及海事纠纷解决的

成功经验。

“上海海事法院将以争当国内

标杆、 争创国际一流为目标， 以深

入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和建设国

际海事司法中心为抓手， 做精做优

做强海事审判工作， 不断提升海事

司法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服务

更高层次改革开放、 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和上海工作发展大局中实现自

身发展。” 汪彤表示。

致力于形成普遍认可的裁判规则

以创新为突破 打造便利化诉讼机制 精心培养国际化人才 成为标杆

发布涉“一带一路”海事审判情况及十大典型案例

审理国内首起涉国际邮轮重大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青年翻译员团队

指派法官参加国际会议


